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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是一项关系城市未来
的重要顶层设计。

把最迫切的民生诉求，以立
法的形式撑起保障之伞，这在浙
江省绍兴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绍兴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以

下 简 称《条 例》）中有了鲜明体
现。经浙江省第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条
例》从1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
在绍兴建城史和民主法治进程
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
法》和《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都实施不久，绍兴为何还要
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其背
后有着怎样的考量？《条例》有哪
些亮点？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法为何而立？ 回应群众期盼，强调政府担当

绍兴选中“气”进行地方立法，并非
偶然，而是民意所向。近年来，绍兴把生
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五
气合治”，但距群众期待尚有相当距离，
大气污染、灰霾仍是群众投诉的焦点。

2015 年，绍兴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为 73%，轻度污染天数为 70 天，中度和
重度污染天数达到 24 天。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全省排名第 9 位，在全国 72 个城
市中位于第 40 位，2015 年全市大气污染
投诉量占到环保投诉总量的 60%。

绍兴市环保部门开展的大气污染防
治立法公众问卷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点，

有 99%的市民关注空气质量对健康的影
响，80%左右的市民认为应以本地的污
染为主。而针对绍兴是否有必要制定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的题项上，91.17%的市
民认为“很有必要”或“有必要”。

为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为绍兴市大
气污染防治提供根本性、长远性保障，

《条例》应运而生。从去年 9 月 25 日绍兴
市正式被赋予地方立法权，到《条例》诞
生正好 1 年多时间，实现了当初“当年立
项、当年起草、当年审议、当年批准、当年
实施”的立法目标。

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于绍兴来说还

是第一次。为此，绍兴市委书记两
次专题听取立法工作汇报，提出重
要指导意见；市委常委会把制定任
务列入市委年度主要工作清单和全
面深化改革目标任务书中；市人大
和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市政
协积极出谋划策，社会各界人士踊
跃参与。

“立好‘首法’，全市上下充满期
待，压力之大前所未有。我们一步
一个脚印，趟出了绍兴地方立法之
路。”参与立法的相关人士这样告诉
记者。

亮点在何处？ 细化上位法要求，体现更多自主权

在国家层面和省一级层面，关于大
气污染防治的法律和条例早已具备，但
对于绍兴而言，这还远远不够。

“上位法考虑到各地有不同的实际
情况，会对一些条款仅做原则性规定，有
的甚至没有做出规定。这虽然有利于地
方灵活发挥，但也给地方的大气污染防
治带来了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有效
性的难题。”绍兴市环保局副局长徐金泉
表示，地方性法规的最大优势是结合本
市环境、产业特点，精准立法，“绍兴的这
次大气污染防治立法，不是对上位法的
突破，而是在遵循上位法原则和理念的
基础上，对原有的原则性规定和‘空白’
地带进行补充。”

那么，《条例》如何细化上位法的要
求，彰显出绍兴特色？

在污染源管控制度上，《条例》提出

了建立差别化管理制度。《条例》第 19 条
提出，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可以采取
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排序等方式，对大气
重污染企业实行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差
别化控制，或者实施差别化水价、气价等
措施。按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排序并实施
差别化的财政政策，是绍兴市的一项改
革成果，但从大气污染的角度来规定，则
是这次《条例》制定的新举措。

针对机动车船的特点，《条例》第 23
条还明确了经排气监督抽测，机动车不
符合排放限值标准的，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责令机动车所有人或者使用
人在 15 日内进行维修，并重新进行排气
污染检测。逾期未维修或者经重新检测
仍不符合排放限值标准的，不得上路行
驶。绍兴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环保标志被取消后，《条例》这一规定

是补缺式立法，强调了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的这一职责。

针对大气污染损害问题，《条
例》第 12 条规定，建立和完善大气
污染损害赔偿制度。排污单位发生
大气环境污染事故或者排放大气污
染物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通过磋商、行
政协调等途径确认排污单位承担生
态环境修复、损害赔偿等责任。负
有大气环境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
以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大气
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

据介绍，从 2011 年以来，绍兴
已被列入国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试点。这次损害赔偿制度进入大
气立法中，既是对前期成果的固定，
也为今后的推进提供了法律保障。

严在哪里？ 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管”

环保和相关职能部门作为监管主
体 ，对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责 任 主 体 进 行 监
管，这是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第一道
监管。与此同时，职能部门本身也需要
接受监管，这是“对监管者的监管”，属
于 不 可 或 缺 的 第 二 层 监 管 。《条 例》的

“严”就体现在这两层监管上。
针对大气污染的责任主体，《条例》

规定，对违反规定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排污单位拒不履行停业、关闭、停产整
治决定，继续违法生产的，可以对其做
出 停 止 或 者 限 制 向 排 污 单 位 供 水 、供
电、供气的决定。

针对监管主体，《条例》明确，要对
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及其主要负
责人完成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和环
境质量改善目标情况进行考评，治气不
力将被问责。

《条例》第 4 条第三款明确，对出现
以下 4 种情形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对
下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
问责：一是不执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律、

法规和规章；二是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三是对重大大
气污染突发环境事件处置不力；四是省
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情形。考评及问责
结果还应当向社会公开。

绍兴市环保局局长张永明表示，在
《条例》中做出具体问责情形的规定，有
利 于 进 一 步 强 化 政 府 执 行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法 律 、履 行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职 责 、
防 范 重 大 大 气 污 染 突 发 事 件 的 意识，
真正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改善区域大气
环境质量。

《条例》除最大限度地明确各部门大
气污染防治的职责外，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的地位还得到了强化和提高。

比如，《条例》第 5 条第一款明确规
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
关部门建立大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协作
机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有关
部门未按照规定履行大气污染防治监督
管理职责的，可以进行通报，并可以向任
免机关、监察机关提出对该部门负责人

的处理建议。”
徐金泉介绍，《条例》通过这一

规定，赋予了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
督管理职责的同时，要求建立多部
门协作机制和确立环保部门的龙头
作用，“这么多部门的监管，不协作、
没机制，大家就是一盘散沙。”

徐金泉说，环保部门的统一监
督管理职责还体现在另外两大权力
中：通报和建议。“只让你牵头，不赋
予你管辖权不行，因此《条例》明确
了环保部门的这两大权力。”

绍兴立法专家顾问、浙江省社
科院法学所唐明良博士认为，《条
例》中的法律法规都非常细致，如何
避免让这些法律法规在实施中流于
形式才是最重要的。他表示，对于
违法违规的污染企业要加强处罚力
度，在执法过程中要坚持刚性执法，
同时各个部门协调配合，加强司法
保障，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这样

《条例》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刘静上
海报道 尽管《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
烟条例修正案（草案）》仍在审议之中，但
其威力已初步显现。铁路上海站、上海
虹桥站、上海南站及上海两大机场近日
全面禁烟，这标志着上海正式开启了全
面禁烟时代。

根据草案，上海拟规定除“因生产经
营和管理的特殊需要 按 照 要 求 设 置 的
室 内 吸 烟 室 或 者 在 特 定 场 合 需 要 发
生 的 吸 烟 行 为 ”外 ，室 内 公 共场所（含
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
吸烟。

前不久，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
控烟研究中心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和上海
火车站吸烟室等地进行空气质量监测实
验。结果显示，吸烟室内部的 PM2.5浓度
值在 592~2535 微克/立方米之间，是目
前我国标准 75 微克/立方米的 8 倍~33
倍，属于严重污染。而吸烟室门口也是

重灾区。有专家指出，本来应该封闭
的吸烟室形同虚设，吸烟室内严重污
染，吸烟室外也不能幸免。而吸烟室
的存在既无法隔离二手烟，更无法保
护不吸烟者的健康。

记者日前来到上海火车站，发现
在候车大厅出入口的电子屏幕上滚动
显示出“本火车站室内禁止吸烟”的字
样，有关候车室的室内吸烟室大门已
经上了锁，并张贴了相关的宣传海报
及公告。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
给广大旅客提供一个无烟的良好出行
环境，除了关闭吸烟室之外，他们还在
候车大厅内过道、洗手间等处增加了
禁止吸烟的标识，站内广播也反复提
醒旅客不要在室内吸烟。

据了解，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
航站楼内所有室内吸烟室也停止使
用，两大机场航站楼候机厅相邻区域
将设置指定室外吸烟点。

新闻速递新闻速递

上海审议公共场所禁烟条例

全面禁烟时代正式开启

本报见习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王陆
军石家庄报道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王雪峰近日率河北省人大财经委调研
组到石家庄市开展节能条例立法调研，
向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征求对河北省节
能条例修订草案的意见和建议。

在调研期间，王雪峰听取了石家庄
市政府关于低碳试点城市工作开展情况
的专题汇报，并征求有关部门和部分用
能企业对河北省节能条例修订草案的意
见和建议。他表示，河北省节能条例修
订工作要在提升立法质量上下功夫，突
出地方特色，切合河北实际，并做好与其
他相关法规之间的衔接，增强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为推动河北转型发展、绿色发
展提供法制保障。

王雪峰还表示，在立法中，要切实
解决好导向问题，通过完善考核机制
和政策引导，积 极 强 化 各 级 政 府 、各
行各业和社会公众的节能意识。要
着 力 抓 好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优 先 发 展
第 三 产 业 ，严 格 能 耗 标 准 ，坚 决 淘
汰 高 能 耗 、高 污 染 、低 附 加值产业。
要注重突出科技创新，加大节能资金
投入和节能技术研发力度，大力推进
煤改气、煤改电、绿色交通、绿色节能
建筑等实用技术的普及和运用。要坚
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综合运用
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从产业
政策、技术标准、市场准入等方面综合
施策，倒逼高能耗产业和过剩产能加
快市场退出。

听取意见建议 提升立法质量

河北省人大调研节能立法

本报讯 为做好《广州市生态公益
林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修订工作，
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日
前率领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法制委委
员、法制专业代表小组代表赴从化、增城
两区开展立法调研。

调研组实地考察了从化区陈禾洞自
然保护区和增城区大封门林场，并召开
座谈会听取意见。从化区、增城区政府
负责人分别介绍了生态公益林建设的做
法和经验，两区政府有关部门、镇政府、
林业站、村委会、护林员、林农、承包者等
各方面代表就生态公益林建设、管护、区
划界定、经济补偿标准和补偿对象、林地

租金、林下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交流，并对《条例》修订提出了修改
意见和建议。

陈建华表示，要高度重视广州市
生态环境建设，广州有条件、有基础、
有能力建设优美的生态环境。要通过
修订《条例》，保障和促进广州市生态
环境建设。要继续加强对《条例》修订
中涉及重要问题的调查研究，对补偿
标准、补偿对象、调整机制等问题深入
分析，细化完善《条例》内容，形成高质
量的修订草案，提交广州市人大常委
会进行审议。

卢文洁

广州人大调研公益林条例修订
广泛听取意见 细化完善内容

安徽出台条例保护饮用水水源

定期监测水质 逐月上报数据

本报记者潘骞合肥报道 《安徽
省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日前经安徽省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33 次会议
通过，将于 12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是
在对原《安徽省城镇生活饮用水水源
环境保护条例》基础上的修改与完善，
更具可操作性。

据安徽省环保厅政策法规处处长
沈世伟介绍，新修订后的《环境保护
法》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了
许多环境保护的新理念、新制度、新举
措和新规定，相比之下，原有的《安徽
省城镇生活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
例》适用范围仅限于城镇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的环境保护，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已经无法解决全省饮用水水源环境
保护面临的诸多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关
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文件，提出了实
现城乡水环境保护一体化的要求。为
实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保障政令

畅通，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本着精准、管用
的原则，决定启动旧条例的修改工作。”
沈世伟说。

和旧条例相比，《安徽省饮用水水源
环境保护条例》将适用范围扩大到了城
乡，包括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农村
分散式饮用水水源的环境保护。

《条例》对农村分散式饮用水水源提
出明确要求，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督
促和指导分散式饮用水水源所在地村民
委员会制定水源保护公约，明确保护范
围，落实保护措施。分散式饮用水水源
地表水、地下水的水质，不得低于国家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下水质量标

准》Ⅲ类标准。在分散式饮用水水源保
护范围内，不得清洗盛农药容器、有农药
残留的容器以及衣物；不得堆积肥料；不
得从事规模化畜禽养殖等行为。

《条例》对水源地达标标准进行了规
定。规定地表水水源地水质评价按照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一级保
护区满足Ⅱ类水质要求，二级保护区满
足Ⅲ类水质要求。地下水水源地水质评
价按《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进行。

《条例》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监测和信息发布做出规定。在实际工作
中，各级环保部门要定期对市县两级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开展监测。省级环境监
测部门每月负责收集各地上报的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数据，编写水质
月报，并在安徽省环保厅网站及省政务
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发布。

《条例》加大了对饮用水水源环境违

法行为的治理力度，修改了一级保
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生产生活的禁
止行为，增加了施用高毒高残留农
药、经营性取土和采石（砂）、规模化
畜禽养殖、船舶停靠等对饮用水水
源可能造成污染的禁止行为。在一
级水源保护区内，共有 15 种行为被
禁止，违者不仅会被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还将面临少则 2000 元以上、
多则 50万元的罚款。

《条例》细化了部门职责。饮用
水水源环境保护涉及多个职能部
门，为发挥部门职能作用，《条例》明
确了水行政、林业、卫生计生、农业、渔
业、国土资源、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
设、公安机关等在饮用水水源环境
保护监管方面承担的主体责任，目
的是明晰部门职责，杜绝推诿扯皮，
形成保护好饮用水水源的合力。

旧条例存在诸多问题，需要
进行修改

新条例适用范围扩大到城乡，
并做出多项规定

第九届中华宝钢环境奖：

城镇环境类：
山东省威海市

环境管理类：
兰州市环境保护局

企业环保类：
卡特彼勒再制造工业（上海）有限
公司

生态保护类：
云南省森林公安局

环保宣教类：
江苏省环保宣教中心

第九届中华宝钢环境优秀奖：

城镇环境类：
江苏省昆山市锦溪镇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
海 南 省 琼 中 黎 族 苗 族 自 治 县 什
运乡
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洋坪镇

环境管理类：
天门市岳口镇健康村民委员会

次喜白宗（西藏自治区环境监察
总队办事员）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
潘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
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企业环保类：
百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必胜客
品牌
江苏一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 钢 京 唐 钢 铁 联 合 有 限 责 任
公司

生态保护类：
万晓白（吉林省通榆县环保志愿
者协会秘书长）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处
牟正文（大连虎平岛斑海豹养护
基地董事长）
西藏自治区潘得巴协会

环保宣教类：
朱 红 军（南方周末报社编委、总编
助理）
杜少中（中国传媒大学健康与环
境传播研究所所长）
武汉大兴路小学（湖北省）
曹荣安（原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
职工）

第九届中华环境奖获奖者名单


